致理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 
實習廠商回條
	申請同學


班級：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9 
※作業流程：申請同學繳交校外實習媒合廠商相關資料(□回條、□意願調查表、□非三等親切結書、□實習合作廠商評估表、□校外實習計畫書、□實習合約書(三份)、□家長同意書、□校外實習切結書)→送回系辦公室→系辦公室提交行管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→審核結果通知申請同學(不通過者，採電話通知；其餘為通過)
粗框內，
請實習
媒合廠商填寫

※校外實習媒合廠商需符合以下三個條件，請廠商先行審查並勾選(務必填寫)：
條件一：□1.門市類以連鎖門市為主，有3家以上且正職員工人數達5人以上。
**教育部針對餐飲業之實習規範，主要係以休閒、餐飲相關科系為適用對象；本系流通產業相關實習機會充足且多元，均可依職涯規劃加以選擇，故餐飲業不納入本系實習單位之範疇。惟若具有特殊需求或職涯規劃考量，得提出申請，由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進行審查**
□2.非門市類之廠商(公司行號)，正職員工人數達5人以上。
   (備註：二擇一，為1.連鎖門市或2.公司行號(廠商，正職員工人數須達5人以上)
條件二：□實習同學與該廠商負責人無三等親內的關係(請填寫切結書)。
條件三：□與行銷/流通/物流/會展/電商為相關實習工作內容。

※校外實習合約書是否已閱讀並同意，請勾選(二擇一)：
□已閱讀過「致理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」並同意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一式三
份。(備註：實習合約書，請將打勾處填寫完整)
□已閱讀過「致理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」，經修改內容後，同意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一式三份。(備註：合約書內容修改，請來電至行管系(02)2257-6167分機1558)

★請用印公司大章及小章(務必用印)


公司大章用印

代表人小章
用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
以下由致理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填寫
	審核結果□ 已通知，日期：       


	□通過
	□不通過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